中工信规字〔2022〕4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中工信〔2022〕191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中山市

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企业搬迁腾挪

补助实施细则》的通知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各有关单位：

《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企业搬迁腾挪补助实施细则》业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向我局反映。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6月9日
（联系人：金昕，尹慧；联系电话：88315789）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年6月9日印
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企业

搬迁腾挪补助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全力推进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支持企业扎根中山、实现不停产改造，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府〔2022〕11号）、《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山自然资函〔2022〕528号）等文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资金来源。本细则涉及的资金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

第三条 绩效目标。通过搬迁腾挪补助资金的支持和引导，妥善安置优质企业，合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支持本土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

第二章  补助条件及标准
第四条 本细则补助对象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注册地、经营地、纳税地均在中山市范围内并依法诚信经营的规上工业企业。

（二）所补助企业从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项目范围，搬迁腾挪到我市范围内，并租赁经迁入地镇街政府指定或认可的厂房继续生产经营。
（三）所补助企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受惩戒黑名单。

（四）所补助企业与厂房租赁出租方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第五条 补助标准。租金补助按租赁面积据实核算，补助标准为6元/平方米/月，补助面积不超过企业搬迁腾挪前原厂房面积（包括仓库、办公和生活等配套面积）。对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连续补助2年，每年补助金额不超过该企业上一年度在我市的地方经济贡献。

地方经济贡献指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含免抵调库）、印花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市级、镇街地方财政留存部分。

第六条 补助期限。对2022年2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搬迁腾挪租金补助。2025年12月31日前已搬迁腾挪但获得补助资金期限不足2年的，在2025年12月31日后继续执行剩余年限的补助。
第七条 补助方式。腾挪租金补助采用事后奖补的方式。
第三章  申报材料及程序
第八条 申报材料

（一）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搬迁腾挪租金补助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厂房租赁合同、租金发票或转账支付凭证等（复印件）；

（四）租赁厂房面积材料（如房产测量图、场地平面图等）；

（五）搬迁腾挪前原厂房面积材料（如原厂房租赁合同、不动产权证等）；
第九条 申报程序
网上申报。搬迁腾挪补助项目申报每年集中办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本细则发布年度申报通知。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根据当年度有关申报通知要求，登录中山市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申报。
网上预审。各镇街对辖区搬迁腾挪补助项目网上申报材料进行符合性与真实性审查。包括对申请单位是否符合资格、申请材料是否齐全规范、申请表单填报是否完整准确等进行预审，预审不通过的，一次性将信息告知申报单位。

资料初审。项目通过网上预审后，申报单位将纸质申报材料提交至相应镇街。属于复印件的，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镇街对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查，加具初审意见后提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专家审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有关专家对各镇街上报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开展现场核查。

公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评审后，相关补助资金审核结果须在中山市产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网等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

批准。公示期内无异议的纳入专项资金项目库，待预算安排资金下达后，报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审议，作为资金拨付的依据。

（七）资金拨付。上述流程完成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将资金拨付给企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细则涉及的专项资金须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在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规追回财政资金。
第十一条 企业已享受本细则补助的，可同时享受镇街同类补助或奖励，具体补助标准由镇街自行制定。企业申报市级产业扶持政策，如与本政策有重复、交叉的，可根据意愿择一执行。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对2022年2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搬迁腾挪的企业有效。


